
 

证券代码：002040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京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05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

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 

自我公司 2005 年 3 月 25 日上市起，控股股东南京港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累计减持我公司股票 309.21 万股，减持比例为 1.258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减持均

价（元） 

减持股数

（万股） 

减持比例 

（%） 

南京港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 

集中竞价交易 
2014 年 5 月 16

日至 6 月 13 日 
8.7 126.1 0.513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3 月 5 日 18.33 116.25 0.473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3 月 6 日 19.4 28.59 0.116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3 月 9 日 18.21 38.27 0.156 

合  计  14.49 309.21 1.258 



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万股) 

占总股

本比例

(%) 

股数(万股) 

占总股

本比例

(%) 

南京港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15,584.4768 63.385 15,275.2668 62.127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5,584.4768 63.385 15,275.2668 62.127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   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严格遵守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

见》等有关规定 ，减持其间任意 30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1%。 

2、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3、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发布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

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05-029）。控股股东南京港务管理

局（现为“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”）承诺如下： 

其中法定承诺为：南京港务管理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

市流通权之日起，在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；在前项规定期

满后，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，出售数量占本

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%，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

10%。 



 

附加承诺为：（1）南京港务管理局承诺在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

方案之后，将向 2005-2009 年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提出满足以下条件

的利润分配议案，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：利润

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（非累计未分配利润）的 50%。

（2）南京港务管理局承诺自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36 个月内，

在遵守上述承诺的前提下，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南京港股

票，委托出售价格不低于 9.07 元/股（若此期间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

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）。（3）

南京港务管理局承诺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因通过证券交易所挂

牌交易出售股份而失去对南京港的绝对控股地位（持股比例不少于

51%）。 

该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控股股东南

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全部履行完毕。 

本次减持，控股股东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未违反相关承诺。 

4、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承诺：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

交易系统出售的公司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%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； 

2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3 月 10 日 




